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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紀念醫院實習醫學生實習規範』 
100.05.16 制訂 

108.11.29 修訂 

第 一 條  馬偕紀念醫院（以下簡稱本院）為規範來院接受醫學實習之實習醫學生於各科實

習期間有所遵循依據，特訂定本規範。 

第 二 條  本規範所指稱之實習醫學生係指各大專院校醫學院醫學系及中醫學系、學士後醫

學系及牙醫學系之學生。 

第 三 條  本院接受國內外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薦(選)送在校醫學生至本院各相關醫事單

位實習，參與實習之實習醫學生應在本院合格醫事及其相關人員指導下，適度參

予醫療、檢查、值班或其他工作。 

第 四 條  受理單位：馬偕紀念醫院醫學教育部 

第 五 條  實習期間：由該實習醫學生之原就讀學校與本院協商決定之。 

第 六 條  實習醫學生申請： 

(一)來院實習醫學生須經學校推薦(選)並具文來函辦理申請。 

(二)實習費用：依本院「觀摩學習、實習及院外人員代訓收費標準」。 

(三)學生應有義務提供實習單位要求之相關文件或資料。 

第 七 條  本院為應教學需求，得安排來院實習醫學生接受職前教育訓練，其時間與課程，

按實際需要另定之。 

第 八 條  實習醫學生應依各科規定辦理交接班及遵守以下規定： 

(一) 服從各科部主任、主治醫師、(總)住院醫師之指導監督，謹慎從事相關醫療

實習工作，遵守醫療專業的要求。 

(二) 應維護病人之權益及隱私權，重視病人感受，在非學術性之公開場合或病患

面前不談論病情。 

(三) 實習醫學生應注重醫學倫理，遵守醫療法規，態度行為宜溫和有禮，服裝儀

容亦應整齊，並保持莊重嚴肅之態度。 

(四) 實習醫學生對病人進行病史詢問及身體檢查前： 

1.必須取得病人或家屬之口頭或其他形式之同意，在尊重並確保病人安全

中學習。 

2.對病人有觸及身體之各種檢查時，除如上述須先獲得病人或家屬之同意

外，並需有第三者在場，第三者儘量以醫護人員或其家屬為優先考慮；

若病人或家屬提出終止談話及檢查的要求時，必需尊重病人或家屬意

願，結束當次的訪視。 

(五) 於實習期間執行實習醫療業務時，必須穿著本院規定之制服，配戴實習證，

以資辨識。為嚴格執行感染管控，手術服僅限於開刀室、恢復室及產房內穿

著。 

(六) 實習醫學生必須參加各科部臨床教學活動及全院學術活動。 

(七) 實習醫學生值班期間，應堅守崗位，不可擅自離開或是私自換班。 

(八) 恪遵各科基於業務需要之相關規定。  

第 九 條  實習醫學生之生活輔導與意見反應： 

(一)在本院實習期間遇有生活與學習等各方面意見，可隨時反映或適時簽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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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二)凡來本院實習期間得安排導師，給予生活指導。 

(三)實習醫學生有義務參加醫院舉辦之醫學生座談會。 

(四)學生有義務於實習結束時，填寫意見回饋表給本院參酌。 

第 十 條  實習期間應按照本院之行事曆，並遵守人事與行政規定，於上班時間內，不得怠

忽職守、擅自離開工作崗位，實習期間之請假按本院「實習醫學生請假作業要

點」辦理。 

第 十一 條  住宿：可參照本院「實習醫學生宿舍床位申請登記原則」，並確實遵守。 

第 十二 條  實習期間均需受本院一切規定及相關法令之約束；受訓期間所悉本院之對外不

公開事項，如電腦程式組合，各項內部作業程序、無線電通訊頻率、研究實驗

中之計畫、特種製劑處方、病歷資料等，均有保守機密之義務。  

(一)實習醫學生在本院實習期間，如有違規事項，由本院各部室逕行提出警

告，如仍再犯或情節重大，由本院各部室主任簽送醫學教育委員會審議，

陳請院長裁決，最重者可停止其實習，並會知原就讀學校處置。 

第 十三 條  實習醫學生實習期間精神異常且有安全顧慮經專家鑑定確立者，院方應中止其

實習。但治療後，經專家評估鑑定可實習，院方始可同意其回院實習。 

第 十四 條  獎懲： 

(一)實習醫學生在本院實習期間，其表現之特殊優劣事蹟，本院得給予獎懲，

或函知原就讀學校。 

(二)獎勵：依實際情況給予表揚、嘉獎、記功、獎金或物品，以資鼓勵。 

(三)懲處：依實際情況給予輔導、告誡，有情節嚴重者退訓並通知原就讀學

校。 

(四)遇有突發事情，本院除立刻個案處理外，並得向原就讀學校反應。 

第 十五 條  考核：實習醫學生成績考核以部（室）科為單位，學生每實習一個單位，即應

有一份考核表，以利成績核算，成績以六十分為及格。 

(一) 五年級及六年級實習醫學生班代或組長，每季出席醫學教育委員會針對實

習過程之各項訓練狀況進行報告及建議，醫教會針對學生反應事項檢討改

善。 

(二) 全院學術活動出席率列入實習總成績計算；科部訂定必要參加會議，曠課

或遲到者，科部有權予以扣分。 

(三) 實習期間應依本院制定之「實習醫學生教學訓練計畫」進行各科核心課程

學習，並於各科實習結束時，完成各項學習紀錄及學習護照之填寫，未繳

交者，於實習結束時該科實習成績予以扣分。 

第 十六 條  牙醫學系六年級實習期間每人每月發給工作津貼、夜班費；醫學系五、六年級

安排過夜學習，每人每班發給夜點費。 

第 十七 條  成績及證書之發給：實習醫學生之成績與考評符合訓練要求者，實習結束得申

請實習證明，實習結束須辦理離院手續，未辦妥即逕自離院者，即通知原就讀

學校暫緩發給畢業證書。 

第 十八 條  本規則經醫學教育委員會通過，陳請院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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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紀念醫院實習醫學生請假作業要點』 
100.05.16 制訂 

108.11.29 修訂 

一、目的 

為使實習醫學生辦理請假時有所依循，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適用對象 

本院實習醫學生。  

三、假別  

區分為公假、病假、喪假、事假四種，請假須檢附相關證件如下： 

(一)公假： 

1.本院核准之各院校來函之因公事由。 

2.學生參加國家考試，由醫教部統一上簽，奉核可後依路程遠近給假。 

3.其他因公需要請假證明文件，如兵役體檢證明等。 

(二)病假： 

1.實習期間請病假，須持本院診斷證明向實習單位主管請假，單位視情況決定是否

補實習。 

2.上班時如須就醫診治或突患急病，應先向實習單位主管請假，准假後方能離開，

並須補辦請假手續。 

(三)事假： 

因不可抗拒原因而不能實習者，必須提出證明向實習單位主管請假，批准。 

(四)喪假：父母喪假准予八天以內，祖父母(外祖父母)三天及兄弟姐妹准予二天以內，

並須有訃文或家長證明。 

四、請假規定： 

(一)學生請假時，應親自辦理並於事前填寫「請假單」，檢附相關證件後經代理人、該

科總醫師簽准，後送醫教部辦理，未事先請准者以曠班論。 

(二)偶發事件得以電話向單位主管請假，准予補辦請假手續，否則以曠班論處。 

(三)曠班八小時以上通知學校處理，本院有權停止該學生實習。 

(四)於每個實習單位請假不得超過該單位學習時間三分之一，否則需重新補實習，導致

實習課程延遲完成或甚至延後畢業，需自行負責。。 

五、請假權責規定： 

(一)一天以內，由實習單位總醫師同意，醫教部主任核准。 

(二)一星期以內，由實習單位總醫師同意，並經科部主任及醫教部主任核准。 

(三)一星期以上，由實習單位總醫師同意，並經科部主任及醫教部主任核准，轉陳副院

長、院長批准。 

六、實施與修訂： 

本作業要點經本院醫學教育委員會通過，報請院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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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紀念醫院實習醫學生初級照護作業規範』 
100.05.16 制定 

108.11.29 修訂 

一、目的： 

(一)以病人為中心的臨床照護學習。 

(二)有連續性的學習。 

(三)落實臨床小組的形成與功能。 

(四)鼓勵小組教學。 

(五)培養教學相長的執行與氣氛。 

二、工作及學習範圍： 

(一)執行全人照護。 

(二)落實團隊訓練制度：由主治醫師(必要)、總醫師或住院醫師(必要)、實習醫學生組

成。 

(三)學習病史收集、身體評估及病歷書寫，深入研究此病人及所患疾病，學習診病技

巧。 

(四)參與各部科安排之教學活動讓實習醫學生做簡報及參加討論。 

(五)由科部安排值班或過夜學習，學習時數及相關規範，依教育部「大學校院辦理新制

醫學系醫學生臨床實習實施原則」及各科部實習醫學生教學訓練計畫書之規定。 

(六)依各部科實際情況安排。 


